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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23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９８

证券简称：

＊ＳＴ

丹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９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收购报告

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

司向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３７４

号）， 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批复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６７９

，

４３９

，

０６３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三、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五、本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六、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丹东

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７５

号）文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对《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无异议，核准豁免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因协议转

让而持有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份， 因以资产认购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而

持有其

６７９

，

４３９

，

０６３

股股份，导致合计持有该公司

７６５

，

９６８

，

９３０

股股份，约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６８．３８％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

购义务。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核准文件要求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声明

一、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高速投资”），高速投资和高速集团已以书面形式约定由高速集团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负责统一编制

和报送收购报告书。 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丹东化学

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是因高速集团以其持有的路桥集团

１００％

股权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新股，同时高速投资受让永

同昌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而导致，并且触发了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上市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出

具的 《关于核准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向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７４

号），高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

行动人公告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７５

号）。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

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高速集团

、

本公司 指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高速投资

、

投资控股公司 指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丹东化纤 指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永同昌 指 厦门永同昌集团有限公司

路桥集团 指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 指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

高速集团控股上市公司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３５０

国际合作公司 指 中国山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外经公司 指 中国山东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高速养护公司 指 山东省高速路桥养护有限公司

公路桥梁公司 指 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

利津黄河大桥 指 山东利津黄河公路大桥有限公司

农投公司 指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本次收购

、

本次交易 指

高速集团拟以其持有的路桥工程施工和养护施工业务相关的

资产及负债

，

即路桥集团

１００％

股权

，

认购丹东化纤发行的新

股

，

同时

，

高速投资拟受让永同昌持有的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份

（

占丹东化纤总股本的

１９．６３％

），

交易完成后高速集团

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丹东化纤向高速集团发行股份

，

购买其拥有的路桥工程施工

和养护施工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

，

即路桥集团

１００％

股权

本次股份转让

、

股份转让 指

永同昌拟将其持有的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份

（

占丹东化

纤总股本的

１９．６３％

）

协议转让给高速投资

拟购买资产

、

交易标的

、

标

的资产

指

完成资产剥离后的路桥集团

１００％

股权

，

具体包括路桥集团本

部路桥工程施工和养护施工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

，

路桥集

团持有的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山东省公路桥梁

建设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山东省高速路桥养护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山东鲁桥建材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

山东省路桥集团工程

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丹东化纤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与高速集团签订的

《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

》

《

股份转让协议

》

指 永同昌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与高速投资签订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

重组合作协议

》

指

永同昌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与高速集团

、

高速投资签订的关于丹

东化纤的

《

重组合作协议

》

《

股权质押合同

》

指 永同昌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与高速集团签订的

《

股权质押合同

》

《

股权质押合同之补充协

议

》

指

永同昌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与高速集团签订的

《

关于股权质押合

同之补充协议

》

基准日 指 本次交易的审计及评估基准日

，

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重组交割日 指

高速集团将标的资产过户到丹东化纤名下之日

，

由丹东化纤

、

高速集团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共同协

商约定

重组交割审计 指

为标的资产交割之目的

，

由具有相关资质的中介机构以交割

审计基准日为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的专项审计

重组交割审计基准日 指 为交割审计之目的

，

由丹东化纤

、

高速集团共同确定的日期

股东大会 指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

山东省国资委 指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财务顾问

、

国金证券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德义君达 指 山东德义君达律师事务所

中证天通 指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东洲评估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丹东中院 指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重组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

准则第

１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

》

《

业务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元 指 人民币元

说明：本报告书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高速集团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２

日

注册地址：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８

号

通讯地址：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８

号

注册资本：

１５０

亿元

实收资本：

１５０

亿元

法定代表人：孙亮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１１４８２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７０００１２６７１７８１０７

组织机构代码：

２６７１７８１０－７

营业期限：长期

控股股东名称：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的建设、管理、维护、经营、开发、

收费；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沿线的综合开发、经营；土木工程及通信工程的设计、咨询、科研、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以

上须凭资质证书方可经营）；建筑材料销售；机电设备租赁；广告业务。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９２５１０２５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９２５０１３０

邮政编码：

２５００９８

（二）收购人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１

、高速集团的股权结构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高速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山东省国资委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高速集团股权控制构架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高速集团的股权控制构架图如下：

３

、实际控制人情况

高速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山东省国资委，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山东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

（厅字［

２００３

］

３８

号）和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山东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鲁发［

２００４

］

８

号），设置山东省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为山东省政府直属正厅级特设机构。 山东省政府授权山东省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

人职责。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高速集团从事的主要业务情况

高速集团是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由山东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特大型企业集团之一。 目前，

高速集团业务已经涵盖了交通投资和运营、物流投资和运营、工程施工、金融服务等数个领域，“大交通”产业集团雏形

已经基本形成。

高速集团在交通投资和运营业务领域主要包括了高速公路投资和运营、铁路投资和运营、港口投资和运营三大业务

板块。目前，高速公路投资和运营主要通过山东高速等子公司投资及运营管理其已建的

１

，

７００

公里和在建的

５００

公里高速

公路；铁路投资和运营分别通过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山东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经营管理其

７３４

公里铁路，并

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承担了全省

３

，

８００

公里、总投资

１

，

５００

亿元铁路的新建、改建任务；港口投资和运营主要通过控股山

东海洋投资有限公司及参股山东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积极发展远洋运输、港口及临港产业。

在物流投资和运营业务领域， 高速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山东高速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高速交通物流投资有限

公司整合山东省内外物流资源，实现港口与陆路物流对接，拓展物流产业链，全力打造陆海联运的综合物流体系；通过山

东高速物资集团总公司从事沥青、油料、钢材的储存运输业务等。

高速集团在工程施工业务领域同时拥有路桥集团和以承接对外经济援助项目为主的国际合作公司两大业务平台。

路桥集团的业务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四节 收购方式

／

二、本次收购方案

／

（三）拟认购丹东化纤股份的资产情况”。国际合

作公司主要通过其下属子公司中国山东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高速集团国际化战略平台， 先后在三十多

个国家（地区）承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水利、市政、石油、电力等工程施工项目，与苏丹、东帝汶等多个国家或地区开展了

合作业务，建立起了完整的经营体系。

金融服务业务领域，高速集团通过控股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商业银行业务。 此外，高速集团还与中国

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等其他

１５

家公司共同发起筹建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除此之外，高速集团还拥有青岛华天大酒店和烟台龙海大酒店两家酒店物业以及信息文化产业。房地产开发主要以

山东省齐鲁建设集团作为其主要的房地产开发和建设主体。

凭借高速集团在上述业务领域的出色表现，

２０１１

年， 高速集团年营业总收入达到

２３０．８３

亿元， 资产总额

１

，

６５３．０９

亿

元，资产规模居山东省国有企业第一位，经营业绩位居山东省国有企业和全国同行业前列，连续

５

年入选“中国企业

５００

强”。

２

、高速集团主要下属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高速集团所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共

２６

家，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

万元

业务领域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要业务

交通投资和运营

１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１

，

１１６．５９ ７１．２１％

路桥收费

、

石油制品销售

、

房地产销售等业务

２

山东高速集团河南许亳

公路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河南许亳公路管理和运营

３

高速集团四川乐宜公路

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川乐宜公路管理和运营

及遂宁市安居区

ＢＴ

项目业

务

４

高速集团四川乐自公路

有限公司

３２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川乐自公路的建设

、

运营

５

山东高速服务区管理有

限公司

４４

，

９０４．５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从事高速公路服务区

经营管理及高速公路沿线

的综合开发

６

山东高速青岛发展有限

公司

３０６

，

８６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胶州

ＢＴ

项目

、

房屋租赁及青

岛胶州湾大桥运营

７

山东高速四川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作为控股型公司

，

作为高速

集团在四川省公路运营的

主体

８

山东高速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公路

、

桥梁

、

隧道

、

铁路

、

港

口及养护维修工程项目的

监理

、

咨询

９

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

９５

，

８７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铁路货物运输

、

混凝土制品

制造等

１０

山东铁路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１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４５％

铁路及其相关产业的投资

建设

、

管理与运营等

１１

山东海洋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２６％

海洋运输物流

、

海洋装备制

造

、

海洋工程建筑

、

海洋能

源矿产

、

现代海洋渔业

、

海

洋生物工程

、

海洋生态环

保

、

海洋文化旅游等产业的

投资

、

经营与管理等业务

。

物流投资和运营

１

山东高速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综合物流的组织

、

投资与管

理

；

物流相关基础设施的投

资

、

建设与运营

；

商品物流

批发零售

；

物流相关信息咨

询

。

２

山东高速交通物流投资

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物流投资

；

园区建设

；

仓储

加工

；

房屋租赁

；

商品配送

；

物流信息服务

；

土地开发

３

山东高速物资集团总公

司

１０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建材贸易

、

石料开采

、

沥青

生产及销售等

工程施工

１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

司

１０３

，

８２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路桥施工

、

养护

２

中国山东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公司

２０

，

０７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

、

备

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

海

外工程建设等

金融服务

１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８０

，

８８８．７１ ４８．５２％

吸收公众存款

；

发放贷款

；

办理国内结算

、

票据贴现等

银行业务

２

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７０％

保险业务

３

威海市通达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受企业委托对受托资产进

行管理

４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５９

，

７９１．０３ １００．００％

出资人授权和委托的资产

经营管理

，

项目投资与经营

管理

，

投资咨询

（

不含证券

和期货投资咨询

）

５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

资公司

１３４

，

５４４．９０ １００．００％

物业管理

、

房屋租赁

、

托管

经营等

其他

１

山东高速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７

，

５３３．６５ ３９．８２％

广告

２

山东高速信息工程有限

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９５．００％

公路

、

桥梁

、

隧道的机电工

程

、

公路交通工程

、

建筑智

能化工程

、

电子工程的设

计

、

开发

、

施工

、

监理

、

咨询

等

３

青岛华天大酒店

２

，

４６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青岛华天大酒店租赁

４

烟台龙海大酒店

２

，

４６５．６１ １００．００％

经营烟台龙海大酒店

５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

公司

５１

，

３３８．３０ １００．００％

建筑施工

、

房地产开发等

３

、最近三年简要合并财务报表和主要财务指标

高速集团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４７

，

４０７

，

２３８

，

０８３．１２ ４０

，

７７１

，

８５９

，

３４８．３７ ３０

，

４４６

，

３４２

，

４８３．９１

资产合计

１６５

，

３０９

，

２５０

，

０８５．８２ １３９

，

１１７

，

５９６

，

４２９．４０ １１１

，

７２１

，

６５４

，

９９１．２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８５

，

１０８

，

７７０

，

１２６．８５ ６８

，

１８７

，

７４４

，

３２７．１８ ５４

，

０４８

，

９３６

，

６１０．９８

负债合计

１２１

，

２０７

，

９７５

，

８９５．４２ ９８

，

１８６

，

１８１

，

８９１．５４ ７９

，

１９１

，

３９７

，

２１０．８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４

，

１０１

，

２７４

，

１９０．４０ ４０

，

９３１

，

４１４

，

５３７．８６ ３２

，

５３０

，

２５７

，

７８０．３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

２４

，

９８６

，

７７２

，

００７．８４ ２３

，

９０２

，

７８５

，

１６０．６２ ２２

，

８７８

，

６３９

，

０８７．４７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

，

５２８

，

８３４

，

３６６．４５ １７

，

０３１

，

４２９

，

７４２．１９ １４

，

５３３

，

３６５

，

２７８．９４

净利润

２

，

０２９

，

５９５

，

２５７．２５ １

，

８３６

，

８８２

，

２２３．９４ １

，

６９５

，

１７９

，

７３８．２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１

，

２６２

，

９４１

，

４５３．０７ １

，

１３０

，

９７０

，

０６９．６５ １

，

１１０

，

３２２

，

８１４．１９

资产负债率

７３．３２％ ７０．５８％ ７０．８８％

净资产收益率

５．０５％ ４．７３％ ４．８５％

注

１

：以上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摘自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中磊（审

Ｂ

）字第

０１３７

号”《审计报

告》；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摘自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利安达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８４

号”《审计报告》。

注

２

：资产负债率

＝

期末总负债

／

期末总资产；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四）高速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高速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

罚；高速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高速集团主要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居留

权情况

孙 亮 董事长

３７０１０２５８０５２２１９３

中国 济南市 无

王玉君

董事

、

总经理

３７０１０３１９６２１０２４４０３４

中国 济南市 无

周 勇 副总经理

３７０１０５１９６２１２１５３３５８

中国 济南市 无

马 骥 副总经理

３７０１０４１９５３０１１６３７１７

中国 济南市 无

孙富军 副总经理

３７０１２１１９６５０８０９７４１２

中国 济南市 无

张京平 副总经理

３７０１０２１９５５１２０９２５３０

中国 济南市 无

徐军峰 副总经理

３７０１０５１９６３０１１２３７１６

中国 济南市 无

杜春跃 财务总监

３７０９０２１９５９０１０１１５１５

中国 济南市 无

于少明 总经济师

３７０１１１１９５８１０２２２９３４

中国 济南市 无

艾贻忠 总工程师

３７０１１１１９６３０６１２２３３０

中国 济南市 无

李 航 总会计师

５１３０２８１９７００１１５５１９６

中国 济南市 无

（六）高速集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高速集团除持有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山东高速，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０

）

７１．２１％

的

股份，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渤海轮渡，股票代码：

６０３１６７

）

８．３７％

的股份外，不存在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

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七）高速集团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高速集团持有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５２％

的股份，持有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９．７０％

的股份，并通过山东海洋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９％

的股权，通过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

资公司持有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的股权，除此之外，未持有任何金融机构

５％

以上的股份。

二、高速投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

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新宇路

７５０

号

１０

号楼

通讯地址：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８

号

注册资本：

５９７９１．０３３４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９７９１．０３３４

万元

法定代表人：于少明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２５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７０１１２５５３３７６３４Ｘ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５３３７６３４－Ｘ

营业期限：长期

控股股东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出资人授权和委托的资产经营管理，项目投资与经营管理，投资咨

询（不含证券和期货投资咨询）；房屋租赁。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９２５１０５６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９２５１０８０

邮政编码：

２５００９８

（二）高速投资产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１

、高速投资的股权结构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高速投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５９７９１．０３３４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５９７９１．０３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２

、高速投资股权控制构架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高速投资股权控制构架图如下：

３

、实际控制人情况

高速投资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山东省国资委，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山东省人民政府机构改

革方案》（厅字［

２００３

］

３８

号）和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山东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鲁发［

２００４

］

８

号），设置山东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为山东省政府直属正厅级特设机构。 山东省政府授权山东省国资委代表国家履

行出资人职责。

（三）高速投资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高速投资从事的主要业务情况

高速投资自

２０１０

年成立以来，主要从事资产经营管理、项目投资与经营管理、投资咨询、房屋租赁等业务。

２

、高速投资主要下属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高速投资持有济南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１２％

的股权。 除上述投资外，高速投资无其他参控

股公司。

３

、最近三年简要合并财务报表和主要财务指标

高速投资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其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０

年度简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３９

，

６８３

，

５４６．３９ １７

，

５５９

，

０１３．８３

资产合计

１

，

３２３

，

５０７

，

５７２．７８ ９９７

，

５５４

，

８８８．６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８６

，

３０９

，

９７６．１７ ４００

，

００１

，

６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６９６

，

０３９

，

９７６．１７ ４００

，

００１

，

６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２７

，

４６７

，

５９６．６１ ５９７

，

５５３

，

２８８．６１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８

，

３４５

，

８４２．５４

净利润

２９

，

９１４

，

３０８．００ －３５７

，

０４５．３９

资产负债率

５２．５９％ ４０．１０％

净资产收益率

４．７７％ －０．０６％

注

１

：以上财务数据摘自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中磊（审

Ｂ

）字

０２０３

号”《审计报告》。

注

２

：资产负债率

＝

期末总负债

／

期末总资产；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

净资产。

高速投资控股股东高速集团从事业务情况及最近

３

年的财务状况详见本报告书“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

一、高速集团

基本情况

／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四）高速投资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高速投资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

罚；高速投资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高速投资主要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在其他国家居留

权情况

于少明 董事长

、

总经理

３７０１１１１９５８１０２２２９３４

中国 济南市 无

罗楚良

党委书记

、

董事

、

副总经理

３７０１０３１９６２０６０５５０５４

中国 济南市 无

王 丙 党委副书记

３７０１０５１９６２０３０６３３３４

中国 济南市 无

刘 红 董事

、

财务总监

３７０１０２１９６２１００６２１２Ｘ

中国 济南市 无

张 虹 党委委员

、

董事

３７０１０２１９７１０７０１２５９１

中国 济南市 无

李 航 董事

５１３０２８１９７００１１５５１９６

中国 济南市 无

嵇可成 监事

３７０７２７１９７２０５０４９６５４

中国 济南市 无

（六）高速投资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高速投资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七）高速投资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高速投资未持有银行、信托、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的股份。

三、收购人一致行动关系

高速投资为高速集团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其产权结构详见本节“二、高速投资基本情况

／

（二）高速投资产权结构及控

制关系”，属于《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之情形，因此高速集团与高速

投资构成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一）改善上市公司经营状况，恢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丹东化纤原主营业务为粘胶短纤维、粘胶长丝的生产与销售。 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由于国内粘胶纤维产能增加迅速及受

欧美纺织品贸易制裁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造成国内粘胶纤维供大于求，致使产品价格持续走低，而原材料、化工产品、

能源价格一路攀升，从而挤压了公司的盈利空间，公司经营状况不断恶化，开始出现较大亏损。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公司正式启

动了破产重整的法律程序。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丹东化纤管理人向丹东中院提交了《关于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并申请裁定终结破产重整程序，同日，丹东中院作出（

２００９

）丹民三破字第

２－２６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破产重整执行完成后，公司的负债总额大幅度降低，全部或有债务得以消除，经营负担减

轻，但缺乏综合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通过本次交易，丹东化纤拟向高速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路桥工程施工及

养护施工类业务的资产及负债，即路桥集团

１００％

股权，使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变更为路桥工程施工及养护施工，从根本

上解决了上市公司长远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为上市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保护股东利益

本次拟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路桥集团的全部股权，根据上市公司的年报，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２２３．２８

万元。 根据中证天通出具的“中证天通（

２０１２

）特审字第

２１２８４

号”上市公司备

考合并利润表及相应的附注，上市公司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１５

，

９４５．３０

万元，上市

公司盈利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从而维护了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高速集团借助资本市场发展壮大路桥工程施工和养护施工类业务

目前，高速集团“大交通”产业集团雏形基本形成，业务范围也已经涵盖了交通投资和运营、物流投资和运营、工程施

工、金融服务等数个领域。 路桥集团作为高速集团路桥工程施工和养护施工业务的唯一经营平台，是

２００２

年国家建设部

核定的全国首批

１９

家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之一。 高速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向丹东化纤注入路桥集团

１００％

股

权，使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变更为路桥工程施工及养护施工，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壮大路桥工程施工和养护施工类业务，

进一步提高路桥工程施工和养护施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除本次收购中高速集团认购丹东化纤发行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高速投资受让永同昌持有的

丹东化纤的股份外， 收购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暂无在二级市场继续增持丹东化纤股份或处置其本次新增权益之股份的具体

方案。

三、收购决定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永同昌召开股东会，同意向高速投资出售所持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票，以引入高速集团作为

丹东化纤的重组方。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高速集团召开董事长办公会，同意高速投资受让永同昌持有的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票，同意

重组丹东化纤。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高速投资就本次交易与永同昌签署《重组框架协议》。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山东省国资委出具 《关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重组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的预审核意

见》，原则同意本次交易事宜。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与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框架协议》；同日，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与高速集团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路桥集团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同意路桥集团借壳上市；审议通过路桥集团资产剥离方案。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高速集团召开董事长办公会，同意高速投资受让永同昌持有的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票；同意

丹东化纤向高速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高速集团持有的路桥集团

１００％

股权；同意对路桥集团进行资产重整，剥离路

桥集团旗下非施工资产及相关债务，同时将农投大厦注入路桥集团。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高速集团召开董事长办公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高速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等议案。

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山东省国资委出具了《关于核准以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认购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

司增发股份评估项目的通知》（鲁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２

］

６２

号），核准本次资产评估结论。

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山东省国资委出具《关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所属路桥资产重组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鲁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２

］

６３

号），正式批准本次交易事宜。

１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丹东化纤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具体方案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高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１３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２

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１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丹东化纤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向山东高速集团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７４

号）。

１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高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

行动人公告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７５

号）。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一）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二）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情况

本次收购完成后，高速集团将直接持有丹东化纤

６７９

，

４３９

，

０６３

股股份，通过高速投资间接持有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份，合计持有丹东化纤

７６５

，

９６８

，

９３０

股股份，占丹东化纤总股本的

６８．３８％

，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前后丹

东化纤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高速集团

－ － ６７９

，

４３９

，

０６３ ６０．６６％

高速投资

－ －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７．７２％

永同昌集团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１９．６３％ － －

其他股东

３５４

，

１７０

，

１３３ ８０．３７％ ３５４

，

１７０

，

１３３ ３１．６２％

合计

４４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

，

１２０

，

１３９

，

０６３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收购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简介

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股份转让构成，具体如下：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丹东化纤拟向高速集团发行股份， 购买其拥有的路桥工程施工和养护施工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 即路桥集团

１００％

股权。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路桥集团

１００％

股权按资产评估值作价

２

，

０３８

，

３１７

，

１９１．８３

元。本次发行价格经相

关各方协商确定为

３．００

元

／

股，发行股份总量为

６７９

，

４３９

，

０６３

股。

２

、股份转让

丹东化纤控股股东永同昌拟将其持有的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份全部转让给高速投资， 高速投资以现金受让上

述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后，永同昌不再持有丹东化纤的股份。

以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股份转让互为前提，构成本次交易不可分割的整体，若其中任一交易未获通过或批准，则

上述各项交易均不生效。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路桥集团

１００％

股权，路桥集团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变更为路桥工程施工和养护工程施工；公司目前的经营制度、管理模式和管理团队将随之

作出调整和完善。

（二）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签署及主要安排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丹东化纤与高速集团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协议主要安排如下：

（

１

）合同主体

本次附条件生效的交易合同一方为丹东化纤，另一方为高速集团。 双方同意，丹东化纤将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方式，向高速集团购买其持有的经资产整合的路桥集团

１００％

股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路桥集

团

１００％

股权，路桥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２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发行价格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双方协商确定为

３．０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前丹东化纤如有除权除

息事项，则对上述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的处理，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处理。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 标的资产的评

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山东省国资委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准；若山东省国

资委对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值进行调整，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作相应调整。

根据东洲评估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２０１２

】

０３２６２５５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评

估值为

２

，

０３８

，

３１７

，

１９１．８３

元，据此，双方确定标的资产作价

２

，

０３８

，

３１７

，

１９１．８３

元。

（

３

）发行数量

发行数量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据此，发行股份总数为

６７９

，

４３９

，

０６３

股（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

４

）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高速集团承诺，全部新增股份在中登公司完成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３６

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

５

）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３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高速集团应互相配合、办理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

和过户手续。 在重组交割日，双方应就本协议项下的资产交割事宜签署资产交割协议或确认书。 标的资产的风险、收益、

负担自重组交割日起由高速集团转移至上市公司。

重组交割日后， 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就高速集团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程中认购上

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所支付的认购对价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 并及时向深交所和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将新增股份登

记至高速集团名下的手续。

（

６

）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含当日）至重组交割日（含当日），标的资产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归上市

公司所有；如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高速集团在重组交割日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全额补足。

评估基准日至重组交割日期间的损益的确定以交割审计报告为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上市公司及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新老股东应全额承继丹东化纤未弥补

亏损。

（

７

）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路桥集团现有员工的劳动关系均不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发生变更。

（

８

）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以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决于以下先决条件的全部成就及满足：

①

高速集团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其内部授权和批准；

②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司章；

③

山东省国资委对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予以核准或备案；

④

山东省国资委批准同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⑤

《股份转让协议》生效；

⑥

丹东化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同意高速集团免予以要约方式增持丹东化纤股份；

⑦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⑧

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高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要约方式增持丹东化纤股份（如需要）。

（

９

）合同附带的任何形式的保留条款、补充协议和前置条件

①

路桥集团内部资产整合

高速集团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资产整合基准日， 将路桥集团下属与路桥施工业务不相关或不适合注入上市公司的

资产（含股权）、负债以无偿划转等合法方式剥离出路桥集团；同时，高速集团将位于济南市经五路

３３０

号土地和房产无偿

划入路桥集团。

②

盈利补偿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九条对盈利补偿作出如下约定：“根据路桥集团编制的盈利预测报告和中证天通出具的

中证天通（

２０１２

）特审字第

２１２８６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预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

２０１２

年度路桥集团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２３

，

４９７．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路桥集团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２３

，

３９９．７７

万元。 双方同意，如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路桥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利润数 （以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路桥集团的实际盈利数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中的数

字为准）未能达到上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盈利预测数，则不足部分由高速集团在上市公司当年

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全额补偿”。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中证天通出具中证天通（

２０１２

）特审字第

２１４２５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根据该报告，

２０１２

年度路桥集

团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３

，

４９７．４６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

２３

，

３９９．７７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路桥集团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５

，

２０１

，

３５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５

，

２０１．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高速集团出具《关于本次发行股份拟购买资产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作出进一步承诺如下：“为保证

丹东化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可操作性，更有效的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本公司对本次拟注入丹东化纤的路

桥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的经营业绩承诺如下：如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路桥集团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实际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利润数 （以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路桥集团的实

际盈利数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中的数字为准） 未能达到路桥集团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盈利预测

数，则不足部分由本公司在上市公司当年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全额补偿”。

（

１０

）违约责任及补救条款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

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一方承

担违约责任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２

、《股份转让协议》的签署及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永同昌与高速投资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

１

）合同主体

本次附条件生效的交易合同一方为永同昌，另一方为高速投资。

（

２

）股份转让数量

永同昌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份全部转让给高速投资。

（

３

）股份转让价格

永同昌与高速投资经充分协商， 一致同意按下述两种方式计算的价格孰低原则确定本次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

份的转让价：

Ａ．

每股转让价格为丹东化纤股票恢复上市交易首日起

３０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

×

（新增股份

／

重

大资产重组后的丹东化纤总股本），再乘以总转让股份数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计算股份转让价总额；

Ｂ．

股份转让价总额

＝ Ｂ１＋Ｂ２

其中，

Ｂ１＝３．００

元

／

股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

Ｂ２＝Ｂ１

自目标股份质押登记之日起截至丹东化纤股票恢复上市交易满

３０

个交易

日止（在此日期前已付款的，截至付款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之利息。

本次股份转让价取

Ａ

、

Ｂ

两者中之较低者。

（

４

）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①

本协议生效后

５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首期股份转让价款，首期股份转让价款金额相当于

Ｂ１

的

７０％

。

②

目标股份交割完成后

２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将剩余股份转让价款资金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但如丹东化纤注册地

址尚未迁至山东省济南市的，受让方有权暂不支付该部分股份转让价款，直至该项工作完成后

２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给转让方。 如按

４．１

款确定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低于

Ｂ１

的

７０％

的，转让方应予返还。

（

５

）合同的生效条件

①

本协议经双方合法有效签署；

②

丹东化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丹东化纤董事会审议通过；

③

本协议经山东省国资委审核批准；

④

山东省国资委批准同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⑤

丹东化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且同意高速集团、本协议受让方免予以要约方式增持丹东化

纤股份（如需）；

⑥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且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高速集团、本协议受让方以要约方式增持丹东化

纤股份（如需）。

本协议双方应当就上述各条件分别满足情形及时相互通知，至所有条件均满足的情形下，双方同意以最终一个条件

满足的日期为协议生效日。

（

６

）目标股份的交割条件

目标股份交割应具备以下全部条件：

①

本协议已生效；

②

丹东化纤股票在深交所恢复上市交易，且已满

３０

个交易日。

（

７

）违约责任条款

①

《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如果任何一方违反或未适当履行其在协议中的任何义务或所做出的任何声明、保证或承

诺，造成对方任何损失的，违约一方应当给予对方充分赔偿以弥补其损失。

②

如因转让方原因未按协议约定期限办理完毕目标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每逾期一日，转让方应按股份转让价款总额

的万分之五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 如本协议约定的股份交割条件均满足后，非因受让方或高速集团的原因，目标股份无

法交割过户至受让方名下的，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转让方应充分赔偿受让方的损失。

③

如因受让方原因未按本协议关于股份转让价款支付条款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每逾期一日，受让方

应按逾期应付股份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五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

３

、《重组合作协议》的签署及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永同昌与高速集团、高速投资签署了关于丹东化纤的《重组合作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

１

）协议主体

本协议签署一方为永同昌，签署另一方为高速集团与高速投资。

（

２

）丹东化纤重大资产重组

①

为彻底扭转丹东化纤无主营业务、持续性经营不确定的困局，恢复其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持续盈利能力，永同昌

同意引进高速集团对丹东化纤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由丹东化纤向高速集团定向非公开发行股份（以下称为“新增股份”）

购买高速集团持有的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高速集团同意在本协议的条款与条件下，对丹东化纤进行重

大资产重组。

②

永同昌与高速集团将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及规章之规定，履行丹东化纤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程序。

（

３

）股份转让义务

①

为引进高速集团对丹东化纤进行重组， 永同昌有义务在丹东化纤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将其持有的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份按商定的计算方式计算的转让价格转让过户至高速投资名下。 永同昌与高速投资另行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

②

如丹东化纤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永同昌未能适当履行上述股份转让交割义务，永同昌应向高速集团承担赔偿责

任，赔偿额按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评估价值

×

（

１－

新增股份

／

丹东化纤重组后总股本）计算，即为

８０

，

１９０

万

元（取整数）。

（

４

）股份质押

①

本协议签订后，丹东化纤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议案前，永同昌应将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份

质押予高速集团，作为其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与责任的担保。

②

永同昌与高速投资关于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份转让交割条件均满足后，各方协调办理股份过户手续，解除质

押。

（

５

）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４

、《股权质押合同》的签署及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永同昌与高速集团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其主要内容如下：

（

１

）合同主体

本合同签署一方为永同昌，签署另一方为高速集团。

（

２

）质押股权

永同昌以其持有的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份及其孳息（包括但不限于质押股权应得股息、红利、配股、送股及其他

收益）向高速集团提供质押担保。

（

３

）股权质押登记

本合同签署后

１０

日内，永同昌须到证券登记机关办理完毕出质登记，高速集团给予必要的协助。 永同昌应于股权质

押登记完成当日将质权证书、质押登记文件正本原件及其他权利证书（如有）交高速集团持有。

（

４

）质押解除

如因任何原因，丹东化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通过有权机构的审批同意致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无法实施，或丹东化

纤退市，主合同（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永同昌与高速集团、高速投资签订的《重组合作协议》）自该等事项发生之日自动解除。

自主合同解除之日起

１０

日内，高速集团须配合永同昌办理解除股权质押的手续。

（

５

）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永同昌与高速集团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５

、《股权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的签署及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永同昌与高速集团签署了《股权质押合同之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股权出质登记时间延长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永同昌应在此日期之前办理完成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份出质登记手续， 高速集团给予必要的配

合。

（三）拟认购丹东化纤股份的资产情况

１

、路桥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８０４５２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胥

住 所：济南市经五路

３３０

号

注册资本：

１

，

０３８

，

２３９

，

６３３

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３８

，

２３９

，

６３３

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

７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起重机械设计、生产、安装、改造、维修（须取得许可证后按许可证规定范围经营）；对

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一般经营项目：资质证书范围内公路、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市政工程、建筑

工程、交通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铁路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资格证书范围内承包境外公路、桥梁、隧道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铁路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建筑机械加

工修理；建筑机械、设备的租赁；筑路工程技术咨询、培训；起重机械销售及租赁。

２

、股权结构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路桥集团股权结构图如下：

３

、财务资料

根据中证天通出具的中证天通（

２０１２

）特审字第

２１４１６

号审计报告，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最近两年模拟合并报表数据

如下：（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８５７

，

２９４

，

４９０．７９ ７８３

，

６９４

，

７９６．３９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１７

，

４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１

，

７４７

，

３６４

，

５９８．４６ １

，

２６２

，

８６３

，

９２８．５９

预付款项

２３７

，

２５８

，

２９４．２８ ２０５

，

３８７

，

８２２．３２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２９５

，

１０９

，

２０１．０３ ３８６

，

４９１

，

９４６．９４

存货

２

，

６２３

，

６９６

，

７４６．２６ １

，

７１８

，

６９６

，

２２７．６７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５

，

７７８

，

１８７

，

３３０．８２ ４

，

３５７

，

６５４

，

７２１．９１

非流动资产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１

，

８９６

，

６３４

，

５９５．０３ ８１０

，

８２６

，

３４０．７２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３７７

，

３７４

，

６５８．１３ ３９２

，

６８３

，

７６６．６０

在建工程

１０

，

３４５

，

６４６．０３ １

，

１６１

，

２５７．５５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２５

，

２２３

，

５６１．３６ ２５

，

７８７

，

８１２．９６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２

，

７７９

，

００３．１０ １２

，

４０４

，

８６３．０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２

，

５９４

，

５７２．２９ ５０

，

８５６

，

９４８．３３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３８４

，

９５２

，

０３５．９４ １

，

２９３

，

７２０

，

９８９．２３

资产合计

８

，

１６３

，

１３９

，

３６６．７６ ５

，

６５１

，

３７５

，

７１１．１４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１

，

６９０

，

６２７

，

５１４．８６ １

，

０２７

，

２３６

，

２１２．８６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３０８

，

０５４

，

９５８．６４ １０８

，

９７０

，

８２５．００

应付账款

３

，

１２１

，

１６９

，

２０１．８５ ２

，

２４９

，

１９２

，

７１４．７５

预收款项

４８４

，

２９５

，

２０６．００ ６１５

，

５２６

，

５２５．７５

应付职工薪酬

５４

，

５５７

，

６４４．０１ ４６

，

０８５

，

７４４．３７

应交税费

２２９

，

０７８

，

１３５．５４ １５９

，

０８９

，

３６８．３８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３５６

，

９３１

，

７１８．６４ ３４７

，

８２６

，

４３９．６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６

，

３１４

，

７１４

，

３７９．５４ ４

，

５５３

，

９２７

，

８３０．７１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 债 合 计

６

，

４１４

，

７１４

，

３７９．５４ ４

，

６２３

，

９２７

，

８３０．７１

所有者权益

：

实收资本

１

，

０３８

，

２３９

，

６３３．８３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７９

，

７２２

，

６７４．０２ ７３

，

７９５

，

７１５．５８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４０

，

８３１

，

３７０．８１ ２６

，

０６１

，

５２４．４４

盈余公积

５６

，

４１６

，

１５３．７６ ４４

，

６１３

，

８７６．９５

△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５３０

，

３８２

，

２５８．７４ ３７９

，

２３９

，

１６６．８１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７４５

，

５９２

，

０９１．１６ １

，

０２３

，

７１０

，

２８３．７８

少数股东权益

２

，

８３２

，

８９６．０６ ３

，

７３７

，

５９６．６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７４８

，

４２４

，

９８７．２２ １

，

０２７

，

４４７

，

８８０．４３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８

，

１６３

，

１３９

，

３６６．７６ ５

，

６５１

，

３７５

，

７１１．１４

（

２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一

、

营业收入

７

，

３３２

，

０８０

，

２０２．５０ ６

，

５８０

，

４５０

，

７９７．９５

其中

：

主营业务收入

７

，

１８０

，

４１８

，

２７０．９７ ６

，

４３６

，

９８９

，

７１８．２２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５１

，

６６１

，

９３１．５３ １４３

，

４６１

，

０７９．７３

减

：

营业成本

６

，

５５９

，

７９３

，

２０４．３３ ５

，

７９３

，

０３１

，

５５７．７８

其中

：

主营业务成本

６

，

４２６

，

１９１

，

３５０．６２ ５

，

６８１

，

８６９

，

５７１．７６

其他业务成本

１３３

，

６０１

，

８５３．７１ １１１

，

１６１

，

９８６．０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２６

，

１７２

，

４０４．３５ ２０２

，

２６２

，

５６７．５３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２１０

，

１０１

，

４２９．５９ ２０９

，

８２６

，

２９８．１６

财务费用

４１

，

２３６

，

３４２．８３ ６９

，

１１５

，

８８１．１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７７

，

００６

，

０５２．９３ ８７

，

５６５

，

９６５．０９

其他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２１７

，

７７０

，

７６８．４７ ２１８

，

６４８

，

５２８．２６

加

：

营业外收入

４

，

０３６

，

６８４．４６ ４

，

８２７

，

６１４．０７

减

：

营业外支出

１

，

４４６

，

４４８．８８ ２

，

４３３

，

２２９．４８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

填列

）

２２０

，

３６１

，

００４．０５ ２２１

，

０４２

，

９１２．８５

减

：

所得税费用

５７

，

６６０

，

１７４．６３ ６２

，

８８５

，

４８１．８２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１６２

，

７００

，

８２９．４２ １５８

，

１５７

，

４３１．０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６２

，

９４５

，

３６８．７４ １５７

，

３２５

，

７０４．３３

※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４４

，

５３９．３２ ８３１

，

７２６．７０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４

、资产评估情况

东洲评估对标的资产价值进行了评估，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东洲评估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出具了沪东洲资

评报字第【

２０１２

】

０３２６２５５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如下：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 路桥集团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在市场条件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２

，

０３８

，

３１７

，

１９１．８３

元；经收益法评估，路桥集团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各项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人民币

２

，

０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值作为结论，不采用收益法的主要原因是委估企业在以

前的经营过程中，盈利能力正常，未形成明显的超额收益能力，并且管理层的预测，在可预见的将来，该状况也不会发生

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资产基础法已经可以很好的反映委估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比收益法有着更好

的针对性和准确性，故本次评估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 具体评估结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３９７

，

７２４．１０ ４０７

，

１０６．１４ ９

，

３８２．０４ ２．３６

非流动资产

２５４

，

１５５．６６ ２９７

，

５４２．８８ ４３

，

３８７．２２ １７．０７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长期应收款净额

１８９

，

６６３．４６ １９１

，

５７９．２５ １

，

９１５．７９ １．０１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３６

，

４００．００ ６５

，

１８４．４３ ２８

，

７８４．４３ ７９．０８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固定资产净额

１９

，

８５４．０７ ３２

，

５３８．３３ １２

，

６８４．２６ ６３．８９

在建工程净额

工程物资净额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净额

油气资产净额

无形资产净额

２

，

５２２．３６ ４

，

９８２．６５ ２

，

４６０．２９ ９７．５４

开发支出

商誉净额

长期待摊费用

７０９．８５ ９２８．３７ ２１８．５２ ３０．７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

，

００５．９２ ２

，

３２９．８５ －２

，

６７６．０７ －５３．４６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合计

６５１

，

８７９．７６ ７０４

，

６４９．０２ ５２

，

７６９．２６ ８．０９

流动负债

４９０

，

８１７．３０ ４９０

，

８１７．３０

非流动负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５００

，

８１７．３０ ５００

，

８１７．３０

净资产

（

资产减负债

）

１５１

，

０６２．４６ ２０３

，

８３１．７２ ５２

，

７６９．２６ ３４．９３

（四）其他事项

本次股份转让中的目标股份，即永同昌持有的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份，系由永同昌通过竞买方式取得。 永同昌

竞买目标股份时，提出以其下属房地产等优质资产对上市公司进行重组的方案，并承诺竞拍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３

年内

不转让。 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中登公司登记至永同昌名下。

由于受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永同昌原定重组方案无法实施。 为彻底扭转丹东化纤无主营业务、持续性

经营不确定的困局， 恢复其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持续盈利能力， 永同昌同意引进高速集团对丹东化纤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并将其持有的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份转让予高速投资。永同昌与高速集团、高速投资签署《重组合作协议》约定，

永同昌应将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份质押予高速集团， 在永同昌与高速投资关于丹东化纤

８６

，

５２９

，

８６７

股股份转让交

割条件均满足后，各方协调办理股份过户手续，解除质押。 永同昌与高速投资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本次股份交割

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丹东化纤股票恢复上市交易满

３０

个工作日。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１４．２．１

条之规定，上市公司因该规则

１４．１．１

条第（一）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需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正值”、“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等条件下，才能向深交所提出恢复股票上市

的书面申请；深交所“将在受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其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 基

于以上情况，本次股份转让交割将在永同昌锁定股份承诺期限届满之后，目标股份交割时不存在转让限制。

第五节 收购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声明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孙 亮）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于少明）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对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未发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

（冉 云 ）

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字：

＿＿＿＿＿＿＿＿＿＿＿＿ ＿＿＿＿＿＿＿＿＿＿＿＿＿＿

（陶先胜 ） （王 妍 ）

项目协办人签字：

＿＿＿＿＿＿＿＿＿＿＿＿＿＿＿

（程 默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律师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经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对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的内容

进行检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或全权代表）：

＿＿＿＿＿＿＿＿＿＿＿＿＿＿＿

（王民生）

经办律师（签字）：

＿＿＿＿＿＿＿＿＿＿＿＿＿＿ ＿＿＿＿＿＿＿＿＿＿＿＿＿＿＿

（孙守遐） （付胜涛）

＿＿＿＿＿＿＿＿＿＿＿＿＿＿＿

（陈 瑜）

山东德义君达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收购人：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上市公司名称：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丹东化纤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９８

收购人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８

号

通讯地址：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８

号

一致行动人名称：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新宇路

７５０

号

１０

号楼

通讯地址：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８

号

财务顾问

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十月


